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OVERSEAS) CO., LTD.  

MACAU BRANCH 

 
 

中國人壽澳門分公司界定供款退休計劃（“本計劃”） 
參加合約 

 

 帳戶編號 ︰  成員編號 ︰  (由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填寫)  

 僱主名稱 ︰   

 僱員名稱（申請人） ︰   (英文姓名)   

                         (須與身份證/出世紙/護照相同)                                         (須與身份證/出世紙/護照相同，請以英文正楷書寫) 
 

 住址（永久地址） ︰ 
      
                                                                                                  

（街道、門牌、大廈、樓層、室）                           （城市）        （省、州）      國家         

     通訊地址 ︰ 
 
                                                                                                  

（街道、門牌、大廈、樓層、室）                           （城市）        （省、州）       國家 

 

若與住宅地址不同,請填寫此欄 

 聯絡方式     流動電話：          固定電話:                 

   電郵地址：                                        

        

 

證件編號 

(同時提供證件副本) 

 

 

 

 

          

 

 

性別:  男 

      女 

 出生地點 (城市及國家/地區) 

 澳門 / 中國   

 香港 / 中國  

              / 中國  

  台灣   美國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國籍/地區 

 澳門      香港  

 中國   

 台灣      美國   

 其他________(請註明) 

 

出生日期  ︰  年  月  日  聘用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計劃日期︰  年  月  日  職銜︰     

             

 
 

投資選擇  (如適用—填寫前請先向僱主了解此部份是否可由僱員自行填報) 

                               *  僱主供款百分比分佈            僱員供款百分比分佈 

 

中國人壽澳門分公司開放式保證基金            %                 %  

中國人壽澳門分公司開放式平衡基金          %               %  

中國人壽澳門分公司開放式增長基金             %               %  

                                          =             100%             =               100% 
* (i) 百份比必須以整數填寫及所有項目總計必須為百份之一百。 

  (ii)  每一財政年度僱員可獲無限次免費轉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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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僱員資料 



 
 

 
僱員姓名： 

 
證件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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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詳情 

閣下是否美國公民或美國稅務居民（見備註） 

若「是」，請填寫並遞交「W9」表格或等同文件 

 否   

 是，納稅人識別號碼 ：               ( (必填) 

1. 美國稅務居民指是美國綠卡持有人（即美國合法永久居民）或滿足實質居住測試（即他/她於本納稅年內已在美國逗留至少 31 天和三年內在美國逗
留至少 183 天 (含本納稅度及過往兩年))。如 閣下的答案為「是」，請填寫 W-9 表格。 

- 三年內在美國逗留日數計算方法 = 本年實際居住在美國日數 + 1/3 去年居住在美國的日數+ 1/6 前年居住在美國的日數 
2. 如 閣下的答案為「否」，並非美國公民或美國稅務居民，但具有以下其中一項或以上之身份/狀況, 例如︰具美國住址或通訊地址或郵政信箱、

具美國電話號碼，或常設指示將資金轉入位於美國帳戶，請遞交填妥好的 W-8BEN 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 

3. 如 閣下的出身國家是美國，但聲明為非美國公民或美國稅務居民，請提供喪失/放棄美國籍之證明文件副本並遞交填妥好的 W-8BEN 表格。 
 

第三部分 - 個人稅務居民詳情 

稅務居民身份自我證明(必須填寫)  

第(1)部分 - 本人之稅務居住地只有澳門，及沒有處於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的稅務居住地（而我的澳門
身分證號碼是我的稅務編號）。 

請選一項。 

 是 (你可略過第(2)部分。) 

或 

 否 (請填寫第(2)部分。) 

 

第(2)部分 - 提供以下資料，列明（a）帳戶持有人的常居地的司法管轄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包括在內）及（b）該常
居地的司法管轄區發給帳戶持有人的稅務編號。如帳戶持有人的常居地的司法管轄區多於 3 個，可另紙
填寫。 

如帳戶持有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有納稅義務，稅務編號是其納稅人編號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編號。 

如沒有提供稅務編號，必須按下列填寫合適的理由 A, B 或 C。  

理由 A - 賬戶持有人的國家╱稅務管轄區並沒有向其居民發出稅務編號。 

理由 B - 賬戶持有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如選取這一理由，解釋賬戶持有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理由 C - 賬戶持有人毋須提供稅務編號。國家/稅務管轄區的主管機關不需要賬戶持有人披露稅務編號。 

 
 
稅務居民所在國家/地區* 
 

稅務編號^ * 
 

如沒有提供稅務編號，填寫理
由 A、B 或 C。  

如選取理由 B，解釋帳戶持有人不能取得稅
務編號的原因 

(1) 
    

(2) 
    

(3) 
    

 
 

 



 

 

 
 
 

第四部分 - 個人稅務居民聲明 

i. 本人明白，本人提供的資料適用於帳戶持有人與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關係的所有條款及細則的規

範，當中列明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可如何使用及分享由本人所提供的資料。 

ii. 本人知悉本表格所載資料和關於帳戶持有人及任何須申報帳戶的資料將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局申報，而

有關資料將按照金融帳戶信息交換協定，被轉交到帳戶持有人所屬的常居地的司法管轄區的稅務當局。 

iii. 本人證明，就與本表格所有相關的帳戶，本人是帳戶持有人。 

iv. 本人承諾，如情況有所改變，以致影響本表格所述的個人稅務居民身份，或引致本表格所載的資料不正確，本

人會通知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並會在情況發生改變後的 30 日內，向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

限公司提交一份已適當更新的自證證明表格。 

v. 本人聲明就本人所知所信，本表格內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和聲明均屬真實、正確和完備。 

 

第五部分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保險公司收集閣下提供的資料乃用於本計劃參加及其日常運作之用途，未經許可，不作其他用途。 

第六部分-聲明 

i. 本人確認已閱讀並明白「客戶確認符合《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和其他適用法律」聲明。本人特此確認並同

意提供本人有關國籍，稅務狀況的更新資料及其他資料及本公司可根據本聲明向第三方披露資料。 

ii. 本人同意本公司為遵循 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 (the “FATCA”)，在本人/我們符合 FATCA 申報要求時，根

據規定將本人/我們提供及留存於本公司之任何個人資料提供予美國國稅局，以進行 FATCA 相關申報作業。 

iii. 本人現申請成為本計劃成員，並授權予本人僱主按本計劃規則或其任何修訂於本人每月薪金中扣除供款。 

iv. 本表內及其它本人已簽署之文件所載有關本人參加本計劃之資料皆完整及真確。本人已注意到，就本人之申

請，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將根據上述資料處理。 

v. 本人同意受本計劃及各有關基金的規章及規定及所有隨時生效之有關修定（包括收費）所約束，同時本人承諾

遵守所有有關條款。 

vi. 就本人於本表內的所有選擇(如適用)，本人願意接受一切責任，並確認「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毋

須就本人所作之不適當選擇而導致之損失負任何責任。 

 
 
 
 
 
 
 
 
僱主簽署及公司印章 :          申請人簽署: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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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簽署 

 

/     / 

簽署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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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受益人 

 

受益人(1) :   佔利益百分比 : % 

關係 :   身份證/護照號碼 :  

地址 :      

       

 

受益人(2) :   佔利益百分比 : % 

關係 :   身份證/護照號碼 :  

地址 :      

       

 

受益人(3) :   佔利益百分比 : % 

關係 :   身份證/護照號碼 :  

地址 :      

       

 

 百分比必須以整數填寫及所有受益人佔利益百分比總計必須為百分之一百。 

 本人現指定上述受益人可按中國人壽澳門分公司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條文收取身故利益。 

 本人同時明白更改上述之地址和受益人，必須要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收妥書面通知方可辦理。 


